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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有一支

第三方专家团队。这支团队里，不仅

有律师、高校法学教授、司法所工作人

员，还有社区干部、心理咨询师、金牌

调解员等。

为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实现群

众满意度和司法公信力“双提升”，西湖

区检察院在江西省首推“律师坐班接访

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起窗口接

待、专案化解、个案评析、公开审查、代

理申诉、代为提出司法救助等第三方参

与检察信访工作制度。

当面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该院适时邀请第三方人

员，以参与协调论证会、公开听证会等

形式，对案件进行评析，对信访人诉求

不当的，释理说法，帮助劝导息诉罢访；

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为其导

入司法救助程序，把检察机关的“独角

戏”变成多方参与的“大合唱”。

“引入第三方参与这项工作，对信

访人而言，有助于打开他们的‘心结’。”

该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徐环告诉记者，第

三方介入检察信访工作实施以来，第三

方人员已接访群众70余人次，化解信

访积案15件，劝服信访人理性上访13

件，提供法律咨询25件，有效提升了涉

检信访案件的处置能力，防止问题积

聚、矛盾激化，对实现定分止争、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具有重要意义。

湾里区位于南昌市西郊，是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辖区拥

有丰富的动植物及矿产资源。近年来，

湾里区检察院主动融入服务绿色大局，

切实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不断擦亮“生

态湾检”工作名片，为“大美湾里”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在办案中，我们坚持打击与修复

并重，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态环境

保护机制，实现了环境修复与教育感化

效果最大化。”谈起生态检察工作，湾里

区检察院检察官李倩倩倍感自豪。

不久前，在办理王某、程某夫妻两

人涉嫌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一案中，

该院及时向湾里区森林公安局发出检

察建议书，建议区森林公安局会同区林

业局组织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补植复

绿等相关事宜。最终，经补植复绿，受

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和保护。

此外，该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

能，打赢了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据悉，截至目前该院共立案办理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

案4件，发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线

索1件，向有关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3件。

走进“英雄之城”聆听“检察之歌”
全国法治主流媒体实地感受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南昌实践

见习记者 许金妮

一支人民的军队，掀开了伟大的篇章；一座城市，因此拥有了一张“英雄

城”的名片。江西南昌，这个革命老区在物转星移间已经披上了现代化的外

衣，成为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模范地。9月17日—20日，“壮丽七十

年 追梦检察人”——全国法治主流媒体走进南昌检察暨践行“枫桥经验”采访

活动举行，媒体记者深入一线，实地见证和感受南昌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

会发展、延伸职能参与基层综合治理的经验作法和累累硕果。

司法救助
给予困难群众温暖

“身体现在好多了，真的要感谢

检察机关，在我们一家最无助、最苦

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时隔1年多，

南昌市进贤县温圳新村的祝大姐终

于从那起事件中走了出来。

但祝大姐至今仍不愿意再去回

忆去年2月15日那个晚上。当晚，

因为彩礼纠纷，就快成为祝大姐女

婿的杨某深夜来到祝大姐家，用斧

头砍击祝大姐及其儿子小志，随后

杨某到进贤县公安局温圳派出所投

案。经鉴定，祝大姐和小志重伤

二级。

案发后，法院除了判处被告人

杨某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判处杨某

分别赔偿祝大姐71042.95元、小志

215621元，但因杨某家境贫穷，赔

偿款一直无法到位。高额的治疗费

用使原本就不富裕的祝大姐家负债

累累。而且，案发时，祝大姐唯一的

儿子小志正在备战高考，被杨某砍

伤后智力受到重创，只有三岁孩童

的水平。得知祝大姐家的情况后，

进贤县检察院立即启动救助程序，

为他们申请到10万元救助款，并于

今年2月拨付到位。针对救助对象

的心理问题，检察院还时常指派干

警开展走访、疏导，帮助祝大姐一家

重拾生活的信心。

据了解，近年来，进贤县检察院

本着践行人文司法、做到“应救尽

救”的原则，认真开展国家司法救助

工作，在坚持公平救助、及时救助、

辅助性救助的同时，严把司法救助

审核关，对因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

侵权而面临生活急迫和突出困难的

群众给予救助帮扶。据统计，自

2015年以来，进贤县检察院共计救

助刑事被害人24人，申请发放救助

金74.9万元，让困难群众在司法救

助中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温暖。

立足民生 为种粮户追来赔偿款

“特别要感谢各位办案检察官！要

不是你们，那些因为假种子而导致绝收

的损失还不知道该怎么挽回。”不久前，

家住南昌市南昌县蒋巷镇的刘大爷收

到赔偿款后，心情激动，特意到南昌县

检察院向办案检察官致谢。

在蒋巷镇等地，有不少种植户和刘

大爷一样，也遭遇了假种子绝收的情

况。而这正是南昌县检察院去年重点

办理的一起侵害民生案件。

2017年5月14日至24日，犯罪嫌

疑人王某等人雇佣包装工人在仓库用

“陵两优711”种子冒充“T优705”种子

进行小包装分装，每30公斤再装入某

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大包装袋中，随后

将这些假“T优705”种子销往南昌县蒋

巷镇、幽兰镇、余干县、进贤县等地，共

销售24036斤，销售金额40万元左右，

有193户农民购买了这一种子栽种，最

终农田绝收。

2017年10月9日，经农业部农作

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深圳）

检验，该样品与标准样品相比，判定为

不同种子，无实际收获价值；经湖北科

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农户因使用

假“T优705”在4000亩大田生产中造

成经济损失4619888元。

2018年6月29日，公安机关将该

案移送南昌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公诉

过程中，办案检察官一方面仔细审查案

情，一方面积极做好农户的赔偿事宜。

2018年12月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决认定王某犯生产、销售伪劣

种子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

金15万元。为帮助农民挽回损失，南

昌县检察院延伸工作加大挽损力度，最

终王某家属拿出了 460 万元进行赔

偿。因为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该案的办理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

片赞誉。

近年来，南昌县检察院将损害群

众利益犯罪案件作为工作的重点，关

注民生、服务民生，依法惩治侵害民生

民利犯罪，切实维护基层百姓安定的

生活秩序。

保护生态 擦亮“生态检察”金名片

引进专家“独角戏”变“大合唱”


